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阎人社监罚字〔2020〕第3号
被处罚人：陕西国煦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俊辉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0号高新丹枫国际1幢2单元16层21606号房
经我局调查取证，你单位违法收取14名员工每人押金300元。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罚：对你单位以每人1000元的标准，共处以14000元（壹万肆仟元）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西安市阎良区前进路95号  邮编：710089

监察员：东辉  井一名             电话：8687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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